






编写人员名单

主 编：王登临

副主编：薛惠文 兀 征 杨 虎

编写人员（按姓名笔画排序）：

兀 征 王 彪 王凤娟 王登临

孙 斌 许金花 朱建章 杨 虎

杨红岩 赵宏海 赵春林 董瑞鹏

薛惠文



前 言

动物产地检疫是动物、动物产品离开饲养、生产地之前进行的检疫，是动物进

入运输、屠宰等环节的第一道“关口”，是动物检疫和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关键环

节，肩负着防止动物疫病传播和病害畜禽产品流向餐桌的重任。通过产地检疫及时

发现患病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采取有效防控措施，把动物疫情消灭在最小范围

内，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动物疫病所造成的危害。

动物产地检疫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承担动物产地检疫的官方兽医不仅要熟

悉有关的法律法规，而且要有丰富的兽医专业知识和过硬的实践技能，才能不辱使

命，完成好国家赋予的神圣职能。为了指导基层官方兽医做好动物产地检疫工作，

甘肃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组织人员编写了这本《动物产地检疫手册》。

本书主要介绍了动物产地检疫的基本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程，动物在产地

检疫中涉及的主要疫病，对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及消毒、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理等内

容。本书可作为基层官方兽医的工具书，也可作为培训教材使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薛慧文教授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参考了大量著作、期刊、资料汇编等文献，有的还做了引用，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一定有不少遗漏甚至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编 者

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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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概 述

一、动物产地检疫的概念

（一）动物产地检疫的概念和分类

动物检疫是各国普遍推行的一种兽医管理制度，动物产地检疫是动物检疫工

作的关键环节。

1.动物检疫的概念与分类 动物检疫是指由法定的机构，按照《动物防疫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用法定的检疫程序和方法，依照法定的检疫对象和检疫

标准，对动物、动物产品进行的是否感染特定疫病或是否有传播这些疫病危险的检

查以及检查定性后的处理。动物检疫属于政府行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任何

逃避动物检疫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

物检疫法》的规定，动物检疫可分国内动物检疫和进出境动物检疫两大类，其实施

检疫的主体分别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机关。根据《动物检疫管

理办法》规定，目前国内动物检疫又可分为产地检疫、屠宰检疫、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检疫三类。

2.动物产地检疫的概念 动物产地检疫是指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动物产品

在离开饲养、生产地之前，由货主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指派官方兽医到饲养场、饲养户或指定地点进行的检疫。其核心是动物、动

物产品移动“之前”在饲养、生产地、集中地进行的现场检疫，即在动物及动物产品

生产地区(例如县境内)进行的检疫。如果动物、动物产品未经检疫就离开饲养、生产

地出售或者运输的，则构成违法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要按照未经检疫的情况进行处理。

第一章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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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产地检疫分类 根据《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根据货主申报检疫的

动物或动物产品种类和目的，产地检疫可以分为下六种：

（1）出售或者运输动物（包括乳用、种用动物和宠物）的检疫。

（2）需要经营和运输的合法捕获的野生动物的检疫。

（3）出售、运输的乳用、种用动物及其精液、卵、胚胎、种蛋的检疫。

（4）出售、运输的动物骨、角、生皮、原毛、绒等产品的检疫。

（5）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到达目的地后的

监督检查过程中的检疫。

（6）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乳用、种用动物到达输入地后的隔离观察过程

中的检疫。

水产苗种的产地检疫，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地方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委托同级渔业主管部门实施。

（二）动物产地检疫的目的和作用

动物产地检疫是各类动物检疫中最基础的检疫，发挥着“前哨”和“把关”作用。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行政相对人贯彻落实动物疫病预防为主的方针，规范养殖行为 《动物

防疫法》规定，动物出售前必须要实施产地检疫，取得检疫合格证明，方可出售和运

输。根据《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进行产地检疫时，官方兽医要对动物、动物产品

进行规定项目的检查，经检查符合条件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地检疫的

过程就是检查动物是否来自非封锁区或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是

否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临床是否健康，农业部规定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

识是否符合农业部规定，乳用种用动物和宠物是否符合农业部规定的健康标准，动

物产品是否按有关规定消毒合格等。这些项目的检查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行政相对

人落实防疫措施的情况和养殖行为监督检查的过程。通过检疫发现问题，及时督促

行政相对人按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防疫义务，规范养殖行为。

2.防止重大动物疫病进入流通环节，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各地养殖

业快速发展，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动物、动物产品流通量大幅增加，动物疫病发

生和传播的风险随之加大。加之我国养殖业集约化程度不高，生产方式总体落后，

且周边国家疫情形势严峻，防控难度加大，威胁到养殖业的生存与发展。产地检疫

0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施的是到场到户检疫，通过查看有关记录档案、临床健康检查及时发现患病动

物，确定传染源，及时采取防控措施，防止患病动物进入流通环节，把动物疫情消灭

在最小的范围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害，从而达到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防

止疫病扩散、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3.保护人体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人畜共患病约有

200 余种，病原体涉及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类型。其中，高致病性禽流感、结核

病、布鲁氏菌病、猪域型链球菌病、猪囊尾蚴病、棘球蚴病、炭疽、狂犬病等人畜共患

病，对人类健康、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产地检疫是动物、动物产品进入流

通、屠宰、生产加工环节的第一道关口。通过实施产地检疫，能够及时将患病动物、

特别是患有人畜共患病的动物控制在饲养地，及时将疫病消灭在源头，既可以保障

养殖业健康发展，又能够保证消费者食用安全放心动物产品，从而达到保护人体健

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作用。

（三）动物产地检疫的范围

不是对任何动物和动物产品都要开展动物产地检疫，只有法律法规规定范围

内的动物、动物产品才实施产地检疫。《动物防疫法》明确了实施产地检疫的动物种

类和动物产品的类别。

1.动物 包括猪、狗、牛、羊、马、驴、骡、骆驼、鹿、兔、犬、鸡、鸭、鹅、鸽等，以及

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还包括各种实验动物、特种经济动物、观赏动物、演

艺动物、伴侣动物、水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

2.动物产品 包括动物的肉、生皮、原毛、绒、脏器、脂、血液、精液、卵、胚胎、

骨、蹄、头、角、筋以及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奶、蛋等动物源性产品。

（四）动物产地检疫的对象

动物产地检疫对象是指动物、动物产品在实施产地检疫时需要重点检疫控制

的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农业部根据全国和周边国家动物疫病的发生发展和流

行规律,在科学评估动物疫病发生风险的基础上，确定并公布我国产地检疫对象。

但产地检疫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年就需要重新修订公布。农业部自

2010 年起，陆续颁布了《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等 8 个产地检疫规程，明确规定了以

下 8 类动物的产地检疫对象。

1.生猪产地检疫对象 《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20 号)规定的检疫

对象为：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炭疽、猪丹毒、猪肺疫。根据当前我国动

第一章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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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疫病防控形势，本手册将非洲猪瘟也列为产地检疫对象。

2.反刍动物产地检疫对象 《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20 号）规

定了牛、羊、鹿、骆驼等 4 种动物的检疫对象：

（1）牛的检疫对象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2）羊的检疫对象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绵羊痘和山羊痘、小反刍兽疫、炭疽。

（3）鹿的检疫对象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结核病。

（4）骆驼的检疫对象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结核病。

3.家禽产地检疫对象 《家禽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20 号）规定的检疫

对象为：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

性法氏囊病、马立克氏病、禽痘、鸭瘟、小鹅瘟、鸡白痢、鸡球虫病。

4.马属动物产地检疫对象 《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20 号）规

定的检疫对象为：马传染性贫血病、马流行性感冒、马鼻疽、马鼻腔肺炎。

5.犬产地检疫对象 《犬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1〕24 号)规定的检疫对象

为：狂犬病、布氏杆菌病、钩端螺旋体病、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犬传染性肝炎、利

什曼病。

6.猫产地检疫对象 《猫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1〕24 号)规定的检疫对象

为：狂犬病、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瘟）。

7.兔产地检疫对象 《兔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1〕24 号)规定的检疫对象

为：兔病毒性出血病（兔瘟）、兔黏液瘤病、野兔热、兔球虫病。

8.蜜蜂检疫对象 《蜜蜂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41 号)规定的检疫对象为：美

洲幼虫腐臭病、欧洲幼虫腐臭病、蜜蜂孢子虫病、白垩病、蜂螨病。

二、动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

动物检疫工作是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做好动物检疫工作需要

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有效支撑。我国十分重视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工作，国家和相

关管理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涉及动物检疫和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法律法规。在此基

础上，一批与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和动物检疫规章、规范、标准也

随之颁布实施。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的颁布实施，成为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和检疫的重要依据，在动物检疫监督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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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及动物检疫的法律

目前，我国颁布的涉及动物检疫的法律：主要有《动物防疫法》；其次有《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畜牧法》、《食品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等。

（二）涉及动物检疫的行政法规

国务院颁布的涉及动物检疫的行政法规有：《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兽药

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

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

（三）涉及动物检疫的行政规章

农业部颁布的涉及动物检疫的部门规章和规程主要有：《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乡村

兽医管理办法》、《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管理办

法》、《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家禽产地检疫规程》、《马属动物

产地检疫规程》、《犬产地检疫规程》、《猫产地检疫规程》、《兔产地检疫规程》、《蜜蜂检疫

规程》、《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等。

（四）涉及动物检疫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国家和行业颁布了多项涉及动物检疫的技术标准，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

术规范》、《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 16548—2006）、《畜禽

产品消毒规范》（GB/T 16569）；疫病实验室检测的标准方法有《口蹄疫诊断技术》

（GB/T 18935—2003）、《高致病性禽流感诊断技术》（GB/T 18936—2003）、《动物布

鲁氏菌病诊断技术》（GB/T 18646—2002）、《动物结核病诊断技术》（GB/T 18645—
2002）、《小反刍兽疫诊断技术》（GB/T 27982—2011）、《动物炭疽诊断技术》（NY/T
561—2002）、《野兔热检疫技术规范》（SN/T 1501—2015）等；农业部颁布的疫病防

治技术规范有《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猪瘟防

治技术规范》、《猪伪狂犬病防治技术规范》、《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炭疽防

治技术规范》、《牛结核病防治技术规范》、《绵羊痘防治技术规范》、《马鼻疽防治技

术规范》、《马传染性贫血防治技术规范》、《新城疫防治技术规范》、《传染性法氏囊

病防治技术规范》、《马立克氏病防治技术规范》、《J—亚群禽白血病防治技术规范》

等，为动物产地检疫提供了检测和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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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检疫实施主体

动物检疫实施主体是指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工作的承担者。动物检疫是行使国

家行政执法活动，这就要求承担动物检疫工作的机构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或资格并

经国家法律的授权。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是动物、动物

产品检疫实施主体。

（一）法定机构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作为法律授权设立的行政执法机构，依照《动物防疫法》等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开展执法活动，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法定机构包括法

定检疫主体地位和具体职能两个方面。

1.检疫主体 《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

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执法工作；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由进出境动

植物检疫机关依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执行。上述规定，明确了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作为法律授权国内动物、动物产品检疫主体的法定地位，代表国家开展行政执法

工作，具有排他性，也即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是唯一的检疫主体，除此之外，任何公

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没有资格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换言之，即使实施

了检疫，也没有法律效力。

2.具体职能 按照《动物防疫法》规定，目前我国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分为三个

层级：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市（州、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县

（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职责划分上，动物防疫法和编制部门的文件中都做

了具体规定。需要指出的是，省、市、县三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实施动物检疫职能

时是各有侧重的，省级机构主要行使宏观管理、监督指导和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

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展的事权；市级机构行使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的事权；县

级机构行使日常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等事权，并做好对乡镇

分所等派出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乡镇动物卫生监督分所作为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派出机构，行使产地检

疫和养殖等环节的日常监管工作。

（二）法定人员

法定人员是指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规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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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从事动物检疫的官方兽医人员。

1.官方兽医 《动物防疫法》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

物、动物产品检疫。官方兽医是指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

即农业部颁发的资格证书并经兽医主管部门任命的，负责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出

具检疫等证明的国家兽医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只有取得相应资格并经兽医主管部

门任命的国家兽医工作人员，才可成为官方兽医，才能承担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工作。

2.官方兽医管理 官方兽医由兽医主管部门任命和管理。为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官方兽医队伍，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动物检疫、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综合

能力，根据《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5〕15 号），农业部于 2011 年起对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官方兽医资格进行确

认，建立了官方兽医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各省结合各自实际，制订了检疫出证人

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官方兽医检疫出证管理。

（三）法定程序

法定程序是指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规定的期间内，官方兽医依法

进行动物产地检疫的步骤和方法。

1.依法检疫 《动物防疫法》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兽医

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这里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兽医主管

部门的规定”表明了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必须依法进行，才能保证动物检疫活动的

科学、规范、公正、有效。

2.检疫申报 动物检疫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属于要式行政行为（即法律、法

规规定必须具备某种方式或形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动物防疫法》和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实行检疫申报制度，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

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1）申报时限。《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

针对不同动物、动物产品和用途规定了不同的申报时限，货主应当按规定时限向所

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2）申报点和申报方式。农业部关于印发《动物检疫申报点建设管理规范》（农

医发〔2010〕43 号）的通知中规定，申报点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高效便民”的

原则设立，在乡镇分所所在地、养殖量较大的村应设立申报点；申报检疫可采取现

第一章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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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填报、传真、电话等方式，采用电话申报的，须在现场补填检疫申报单。

3.现场检疫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

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现场”包括动物养殖地、集中地、屠宰地、动物产品

生产地等。如果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申报后不及时指派官方或官方兽医不实

施现场检疫均属违法行为。

4.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 检疫行为是要式行政行为，实施现场检疫的

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如果对

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拒不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或者对检疫不合

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均属违法行为。

第二节 动物检疫人员的要求

一、动物检疫人员应当具备的条件

动物检疫人员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动物检疫、动物卫生监督等行政职权的工

作人员，其所承担的工作不仅需要熟悉《动物防疫法》和检疫规程等法律法规知识，

同时为确保检疫结果判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对兽医相关业务知识运用熟练，

因此对动物检疫人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具有一定的要求。

（一）取得官方兽医资格

1.法律规定 《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

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官方兽医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国务院兽医主管

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

制定。并规定本法所称官方兽医，是指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并经兽医主管部门任命

的，负责出具检疫等证明的国家兽医工作人员。

2.资格确认 农业部《关于做好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官方兽医资格确认工

作的通知》（农医发〔2011〕25 号），对官方兽医资格条件进行了规定，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方可确认为官方兽医：

（1）属于编制内人员。

（2）在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和其他动物卫生监督管理执法岗位工作。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调入或者录用的人员，除具备以上条件外，还应当取得执业兽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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